关于《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
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发挥基金在促进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升级、优化长期资本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强化北京基金小镇国家级基金机构服务标准化引领，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持续打造具有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基金产业集聚区，进一步助力房山区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区发改委起草了《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并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同步起草了《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及市级主管部门关于规范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要求。
（二）按照《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助力北京基金小镇发展有关情况的意见》（京金融文〔2018〕152号）文件精神，以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私募基金“募、投、管、退”全链条发展需求，打造以创新驱动、科技赋能、风险可控为核心的私募基金产业生态。
（三）严格依照《若干措施》确定的范围和标准，制定《实施细则》各项条款。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中明确，符合《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经营稳健且近三年无违法违规经营的基金机构，均按照本细则，公平公正地参与评定。并明确了办理程序及主要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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